
臺北市政府公務人員訓練處班期停課及補課處理流程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

 

 

 

 

  

 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開課前一天下班前 

(人事總處發布) 

洽商局處 公訓處裁定 

確認教室空檔 

行政班－局處提供講座補課時間 

發展班－承辦人確認講座補課時間 

將課表發送相關組室 

通知學員與機關人事 
（電郵通知並公告於網站） 

更新課程表 

是 

否 否 

行政班 

 

發展班 

 

提供語音及上網公告

訊息給相關組室 

 

事件發生 

 （停止上班上課） 

 

課程進行中 

(人事總處發布) 

通知講座、學員及機

關人事 

 

是 
通知講座、學員 

即時停課訊息 

 

否(下班後) 

給予停課課程時數 

不作當日請假紀錄 

 
是否補課 

 

特殊班期另依

規定或請示處

長裁定辦理 

*特殊班期：證照班、長期管理班等 


